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《宁夏回族自

治区林业和草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》的通知

 

各市、县（区）林业和草原局，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(处)，青铜峡库区湿地保护建设管理局，局机关有关处室、直属各单位：

为规范我区林草系统行政执法行为，保证行政执法裁量权的正确行使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制定了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和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该规则自2025年6月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3年。

 

附件：1.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

     2.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》

 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2025年4月30日



